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西夏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精神,充分发挥宣传动员作用，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我市第五次经济普查工作顺利实施，根据《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银西政发〔2023〕22号）要求和《自治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工作方案》《银川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工作方案》内容，结合西夏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西夏区经济普查宣传工作遵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内外协作”的原则，由西夏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区委宣传部统一领导，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各镇街各部门要联合宣传部门，充分发挥积极性和本系统本行业优势特色，积极构建上下联动的宣传工作模式，统筹部门宣传力量、新闻媒体宣传资源及社会宣传平台，紧密结合普查各阶段工作安排，聚焦普查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创新特点、普查成果等，有节奏、有重点、有特色开展普查宣传，努力形成多形式、多渠道、立体化的宣传局面，为普查顺利实施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二、工作安排及责任分工 
结合普查准备、现场登记、数据发布三个阶段，明确宣传工作重点内容和重要活动。 
（一）普查准备阶段（2023年底前） 
开发宣传产品，配合综合试点、单位清查等重点工作，进行多形式多渠道普及宣传，努力营造家喻户晓、各方配合、依法普查的良好社会氛围。 
1.印制宣传资料（7月底前）。印制普查宣传海报、手袋等，组织发放到各镇（街道）、村（社）区，用于广场、公园及入户宣传。（责任单位：统计局） 
2.推广宣传产品（5-12月）。推广国务院和自治区经普办制作下发的图解、漫画、短视频等新媒体产品，用于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抖音平台等媒体宣传。（责任单位：统计局） 
3.安排部署宣传动员工作（7-8月）。与宣传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的通知》。（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 
4.媒体及网络平台宣传（7-12月）。 
（1）网络平台。通过政府和各部门门户网站、行政管理平台及服务平台对全区五经普工作进行动态报道，定期刊播普查宣传标语、宣传片及普查业务知识，督促普查对象配合完成普查工作等。（责任单位：政府办、宣传部、网信办、科信局、商务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 
（2）新媒体平台。通过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宣传，积极刊播宣传标语、宣传片及普查业务知识。（责任单位：政府办、宣传部、网信办、科信局、商务局、税务局、市场监管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 
（3）公益短信。积极联合银川市统计局，请示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争取在单位清查工作开始前向广大群众发送普查公益短信，提高普查工作的知晓率。借助“千名干部包千企”微信小程序及短信开展普查宣传，提高企业宣传覆盖面。（责任单位：统计局、科信局、网信局）
7.社会宣传（7-12月）。 
（1）户外宣传。在园区、商业综合体、广场、公园、绿地、主要道路、公交站台等处，利用大型户外LED屏、广告牌等持续播放普查宣传标语和普查公益广告。（责任单位：宣传部、网信办、科信局、商务局、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街、园区、村、社区） 
（2）楼宇宣传。在办公楼、写字楼、居民小区、电影院、宾馆酒店、购物商场、银行、邮政网点、市民大厅、办税大厅、移动、联通、电信营业厅、景区景点等场所内，利用LED屏、电视屏等播放五经普宣传标语、宣传片，开展持续性宣传。（责任单位：宣传部、网信办、商务经合局、审批服务管理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园区、村、社区） 
（3）其他载体。各单位根据自身职能，对企业、餐饮单位、大中专院校、中小学校等监管服务对象，利用内部宣传栏、墙报、板报和广播等形式刊播五经普宣传短片和宣传标语。（责任单位：科信局、商务局、教育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园区、村、社区） 
8.主题活动宣传 
（1）组织开展五经普为主题的“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9月）。通过开放日这一重要的统计公开透明品牌活动，深入宣传介绍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讲述普查人和普查故事，引导社会各界理解普查、支持普查，依法参与普查。（责任单位：统计局，各镇街、园区、村、社区） 
（2）开展普查宣传月系列活动（12月）。聚焦普查对象开展经济普查宣传月活动，将普查宣传动员工作推向高潮。主要宣传方式：一是结合《统计法》颁布40周年纪念活动，开展经济普查法治宣传，为普查正式登记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向普查对象发送《经济普查告知书》等宣传单页；三是张贴宣传画、建立宣传栏、墙（车）体广告、街景宣传、设立咨询电话等；四是通过媒体、政府网站播放普查宣传短片、组织普查新闻报道、专访等。（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网信办、科信局、商务经合局、民政局、编办、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园区、村、社区） 
（二）现场登记阶段（2024年1-4月） 
聚焦普查现场登记情况，深入宣传经济普查的科学性、严谨性、创新性，以及数据质量的真实可信；宣传普查工作中涌现出的典型事迹，弘扬普查工作者的敬业奉献精神；适时开展法治宣传动员，号召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 
1.现场登记宣传报道。普查登记初期，组织西夏区主要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各级领导指导、检查、慰问一线普查员情况。实时报道我区经济普查登记工作开展情况。（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融媒体中心） 
2.行业主管部门针对性宣传。普查登记工作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管理作用，宣传统计法律法规和普查工作条例，督促普查对象配合普查数据登记工作，用宣传实效带动普查登记工作顺利推进。（责任单位：网信办、科信局、商务经合局、编办、民政局、税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普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3.典型案例宣传报道。跟进报道普查对象积极参与配合普查的典型事例和普查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引导广大普查“两员”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普查工作。曝光经济普查登记过程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和查处情况，发挥威慑作用，以提高普查对象的配合度和公众的关注度。（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融媒体中心） 
（三）数据发布阶段（2024年下半年、2025年） 
聚焦普查数据结果，及时开展发布和解读工作，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1.及时发布普查主要成果。在有关新闻媒体上发布我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系列公报，向社会及时发布经济普查主要数据。（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融媒体中心） 
2.做好普查数据解读宣传。聚焦社会关注热点，做好普查数据解读、资料开发，促进社会各界全面认识、高度认可普查成果，科学使用普查数据。（责任单位：宣传部、统计局） 
三、加强沟通配合，强化宣传组织保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调查范围广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需要强化部门协作配合、系统上下联动，形成协作协同、共同发力的良好宣传工作局面。 
（一）加强普查宣传工作组织保障，确保工作落实。各镇街各部门要把宣传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内容，提早谋划普查宣传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宣传工作，不断加大普查宣传的深度、广度和频度。  
（二）加强与宣传部门的沟通，强化宣传保障。做好与区委宣传部的沟通联络，联合发文指导宣传工作，及时开展宣传报道。加强与区委网信办的联系，推动协调网络媒体配合开展普查宣传，及时应对重大舆情，提升网络宣传引导效果。  
（三）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拓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传播渠道。开展联合策划，抓好普查宣传契合点，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等各类媒体特色，持续提升普查宣传的传播力影响力。 
（四）加强各镇街各部门普查宣传工作的协作，形成协同一体的宣传声势。各镇街、各部门要根据全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工作要求，落实好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本地本部门宣传优势和特色，扩大宣传针对性和覆盖面，合力将普查宣传引向深入，为确保经济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